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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2021年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说明审核报告 

天职业字[2022]24136-3号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发信息”）编制的《深

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2021年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说明》

（以下简称“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进行了审核。 

一、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的决定》（证监会令 159 号）的规定，真实、准确地编制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以

使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特发信息管理层的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特发信息管理层编制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

发表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执业准则要求我们计

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对上述专项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审核过程中，

我们实施了检查有关会计资料与文件、抽查会计记录以及重新计算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

序。  

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特发信息管理层编制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已经按照《关于修改〈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决定》（证监会令 159 号）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

反映了实际盈利数与业绩承诺数的实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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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2021年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说明审核报告（续） 

天职业字[2022]24136-3号 

四、其他说明事项 

本报告仅供特发信息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于其他目的。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

与执行本审核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中国·北京 

二○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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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2021 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 

 

一、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2019 年，特发信息与四川华拓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华拓”）的股东绵阳

华拓力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刘慧（以下合称“乙方”）及实际控制人之一范巍

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转让及增资协议书》（以下简称“增资协议书”），特发信息以自

有资金人民币 7,240 万元收购乙方所持有的四川华拓 64.64%股权。特发信息应于增资协议书生

效之日起 30 日内向乙方支付 5,920万元的第一笔现金对价；剩余 1,320万元交易对价将按照增

资协议书第八条的约定视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分期支付。同时交割日后 10 日内，特发信息将出

资 2,000 万元对四川华拓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特发信息将持有四川华拓 70%的股份。 

2019 年 10 月 25日，公司董事会第七届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拟收购四川华拓光通信股

份有限公司 64.64%股权并后续增资的议案》 

2019 年 10 月 24 日，特发信息支付 5,920 万元给四川华拓原股东，四川华拓于 2019 年 11

月 4 日完成董事会改选。 

二、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特发信息与四川华拓原股东绵阳华拓力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刘慧及实

际控制人之一范巍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东转让及增资协议书》，各方同意，2019 年度至

2021 年度为四川华拓业绩承诺期，转让方承诺四川华拓 2019年、2020 年、2021 年的净利润（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200 万元、1,440 万元、1,728 万元。前述业绩指

标用于计算特发信息是否须向四川华拓原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支付剩余 1,320 万元的交易对价及

转让方是否须承担业绩补偿责任。若四川华拓三年累计实现净利润小于三年累计承诺净利润的，

原股东以现金方式向特发信息进行补偿，补偿金额按照如下公式进行计算：业绩补偿金额=（三

年承诺期累计承诺净利润数-三年承诺期累计实现净利润数）/三年承诺期累计承诺净利润*标的

资产交易对价总额+第一个和第二个业绩承诺年度已支付的进度款项-1,320万元。 

三、业绩实现情况 

2021 年度，四川华拓经审计的净利润为 18,297,929.15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6,539,380.7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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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收购资产 2021年度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承诺数 实际数 差额 完成率 

四川华拓 17,280,000.00 16,539,380.75 -740,619.25 95.71% 

注：其中，上表中“实际数”一栏内的各金额系按照收购资产原股东业绩承诺的基础条件

及双方认可的业绩考核激励方案确定，并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 

四、2021 年度实际盈利数与承诺业绩的差异说明 

2021 年度，四川华拓未完成业绩承诺的主要原因如下： 

1、受疫情波动及芯片短缺的影响，公司海外业务有所放缓，随着后续疫情逐步恢复，公

司加大芯片备货，海外业务会持续向好。 

2、光模块产业内中低端产品竞争激烈，整体毛利率略有下降，后续将通过开发高端产品

逐步弥补经营短板。 

五、公司拟采取的措施 

四川华拓拟采取应对措施如下： 

1、加大对国内市场的开发力度，进一步优化收入结构，减少对海外市场的依赖。 

2、已在四川省江油市设立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高端光模块智能制造基地，通过扩大生产

规模，借助产能优势和规模优势稳步提升市场竞争力。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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